
学生提前在拟就业单位实习并同时完成学业承诺书

经学生本人申请，学生家长同意，学生所在系审核批准，                系

            专业       班       同学提前在拟就业单位                  进行实习并同时完成学业。为明确责任，经学生所在系、学生本人及家长共同协商，三方自愿达成如下承诺：

一、学生本人及家长保证所提交的《学生提前在拟就业单位实习并同时完成学业申请表》中所填写的信息真实可靠，并保证在拟就业单位实习。如有不实，本人愿意承担一切后果。

二、学生本人保证在实习期间，按《福州黎明职业技术学院学生手册》的若干规定严格规范自己的行为；认真实习，安全生产，利用工余时间和节假日完成课程的学习。保证遵守所在实习单位的作息制度，安全制度，操作规程及其它各项规章制度。不从事与实习工作无关及有损学院形象的活动。

三、学院要求提前在拟就业单位实习的学生一定要注意安全，学生本人、学生家长承诺对学生本人在实习期间的人身安全和一切的行为及其产生的后果负完全责任，并与学院无关。学院建议学生本人购买实习期间人身意外伤害保险。

四、学生本人保证在实习期间的通讯渠道畅通，经常与家长、辅导员及指导教师保持联系。不论何种原因，一旦中止实习，保证及时返校办理相关手续后参加学院的统一教学活动。

五、保证学年开学到校缴纳学费并办理报到注册手续，缴清所有应缴费用。从系教学秘书或辅导员处领取教材（辅导资料），了解任课教师的联系方式，按时返校参加学院组织的各种考试、毕业答辩等。

六、本承诺书经学生本人、学生家长签字同意及学生所在系系主任签字、盖章后生效。

七、本承诺书一式两份，学生所在系及学生本人各执一份（家长本人不能来校签字的，须附其同意以上条款的证明材料，并有家长签字）。
学生本人：             学生家长：            学生所在系（盖章）：             
年   月   日          年   月   日            年   月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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